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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事訴訟法  授課大綱（ 2）  

（高雄市立空中大學）（為環保考量，請自行列印） 

主講教師：陳旻
ㄇ
ㄧ
ㄣ
ˊ沂ㄧ

ˊ律師 
日 期：115.04.12 
佳合律師聯合事務所 

電話（ 07） 215-6256  

成績計算 

網路閱讀（35％）、期中考試（30％）、期末考試（35％） 

一、 網路閱讀 35％：（由學校資訊系統計算） 

分數計算及最後計算的日期：依學校的規定。 

二、 期中考試 30％： 

(一) 在本次上課時，最後 40 分鐘，考 1 題，上課時再指定題目。 

(二) 當天不能上課者，繳交 2 題作業（包括各小題）代替考試（題目

刊登在本次授課大綱）。 

三、 期末考試 35％： 

(一) 在第 4 次上課時，最後 40 分鐘，考 1 題（上課時再指定）。 

(二) 當天不能上課者，繳交 2 題作業（包括各小題）代替考試（題目

會刊登在該次授課大綱）。 

四、 特別注意： 

以上期中或期末作業，務必要在 115 年 7 月 13 日中午 12 點前繳

交完畢，逾期則無成績（學校成績系統關閉），學期成績就不及格了！ 

五、 對不起，我不是吃飽閒閒，隨時 24 小時等著您交作業，所以請勿打電

話確認有無收到作業。而且，我也不可能永遠等著沒有來上課、考試

的各位交作業、打成績，請各位務必自我管控時間並自負其責！來學

習法律，就應學會逾期的失權效果！而且從現在到上述的截止期限，

在時間上綽綽有餘，切勿逾期自誤！ 

六、 以作業代替考試時，請注意： 

(一) 不必抄題目，不必作封面，請註明姓名、學號、課程。 

(二) 請引用法條並說明理由，儘量區分不同的角度作討論，儘量使用三段

論法作敘述，並使版面綱舉目張、段落分明！ 

(三) 各人獨立撰寫，嚴禁抄襲(連續 3句話相同或類似)，否則不分首從，

一律 0 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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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) 繳交方式（請選擇一種，不要重複）： 

1. 請上傳至「數位學習平台」的作業區，請勿在私人留言處或其他欄

位繳交，也不要繳交到老師的個人信箱，否則以未繳交論（不要製

造彼此的困擾，因為個人工作忙碌，電子郵件很多，沒辦法逐一檢

視，而且可能會跑到垃圾信箱，無法閱讀），請勿自誤！！！ 

2. 傳真（07-2415753）。 

3. 或是以紙本寄至「801301 高雄市前金區中正四路 211 號 8 樓之 6，

陳旻沂老師收」。 

(五) 為避免有無收到作業之爭議，所以於繳交後一定要在數位學習平台

檢查是否已經傳送，否則就會被認為沒有繳交作業，學期成績就會

不及格了！ 

(六) 另為公平起見，給完分數之後，恕不受理修改後之作業。為避免得

到 0 分或不及格之分數，請在繳交前一定要檢查： 

1. 是否抄襲？ 

2. 是否有引用法條並說明理由？ 

3. 所引用的法條是否為本課程的法條？（請尊重本課程） 

4. 是否已註明姓名、學號、課程及開課號？（此部分無關成績） 

以交作業代替考試的題目 

一、 A 與B 都是在屏東某鄉鎮一起長大的同學，後來A 住台南，B 則住嘉義。 

A 因投資而在雲林購地，B 則向 A 借用該地堆放建築材料，並向 A 借

用 200 萬元，以上有以書面約定應於某月某日返還土地及款項，且若

發生糾紛，合意以台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，但屆期 B 卻未返

還，且對 A 置之不理。 

(一) 若 A 在台南地方法院起訴，依民法第 767 條所有物返還請求權而

請求 B 返還土地，並依民法第 478 條借款返還請求權而請求 B 返

還款項。B 則抗辯應移轉管轄到 B 的住所地即嘉義地方法院，而

A 則主張依合意管轄之約定應由台南地方法院繼續審理。則台南

地方法院該如何處理？ 

(二) 承上題，若返還土地部分，A 是依民法第 470 條借用物返還請求

權而請求 B 返還土地，則答案是否不同？ 

【參考法條】：§1、§10、§24、§26、§28(1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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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 ＡＢＣ３人共同毆打Ｄ，造成Ｄ受傷。 

(一) 若Ｄ只向Ａ起訴請求賠償，Ａ抗辯因Ｄ未一併對Ｂ、Ｃ請求，故

有當事人不適格之情形，起訴為不合法，應予駁回。則請問法院

該如何處理？ 

(二) 若Ｄ是一併對Ａ、Ｂ、Ｃ起訴請求，而在訴訟中，對於Ｄ請求的醫

藥費、不能工作的損失等項目及金額，Ａ、Ｂ表示沒有意見，但Ｃ

則提出多項抗辯。則法院是否仍應調查證據並作判斷，或是因此

就判決Ｄ勝訴？或是判決Ａ、Ｂ應全額賠償，但Ｃ賠少一點？ 

【參考法條：民法§185、§273、民訴§56、§249】 

 

 

 

 

 

 

考試及作業之作答方法 

一、 前提思考： 

(一) 考生準備考試：約 1 年 

考生作答之時間：考試時間？小時 

考？題（包括各小題） 

每題約？分 

但實際寫→約？分 

老師改考卷之時間：約？分？秒？ 

因此：如何在有限的「短」時間內作答，而能讓老師在「極短」的

時間內，認為您已經讀了 1 年的書，而且思路清楚？ 

比較：產品如何能吸引消費者目光並願意購買？ 

(二) 同理，撰寫法律文件時，如何能讓法官、承辦人員或對方，清楚了

解您的訴求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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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 建議： 

（一） 大格式（版面）：綱舉目張、段落分明 

→善用段落及標號，並呈現階梯狀： 

格式：一、（一）○○○○○○： 

1.※※說：○○○○○○ 

○○○○○○ 

2.△△說：○○○○○○ 

○○○○○○ 

3.拙  見：○○○○○○ 

○○○○○○ 

（二）○○○○○○： 

1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

2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

3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

第 2 行起的字，要在冒號右邊，以保持標題的清楚。 

如此寫法雖然佔篇幅，看似無法充分論述，展現 1 年所學，但

是請比較「密密麻麻寫滿篇幅」之效果！ 

（餐點：色、香、味） 

（二） 最好寫出不同之見解及拙見，不要只寫單一答案，否則有低分的風

險（但是不一定要寫不同意見，尤其是考計算題或是考例外規定）： 

→無事不登三寶殿：有爭議的，才會拿出來考。 

→部分老師藉由考試推廣自己之研究見解。 

（三） 「實例題」之題目類型（目前試題之主流趨勢）： 

針對題意回答，不必擴張假設問題（假設不完……），也不必

太過於論述各種學說。 

（四） 寫法：三段論法及發語詞（無義） 

1. 三段論法： 

大前提（法律規定） 1. 按民法第 12 條規定：滿 18 歲為成年。 

＋ 小前提（事  實）2. 查王小明今年 17 歲，未滿 18 歲。 

＝ 結 論        3. 所以王小明為未成年人。 

（把事實套入、比對法律規定的要件，就得出結論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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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發語詞（無義），習慣用語： 

按＋條文（判決見解）                大前提 

查＋事實                      小前提 

所以………                      結論 

3. 引用第二個條文或事實，則：次按（查）、又按（查）、再按（查）、

末按（查）……。 

 

【注意】：小前提的寫法  

不是抄題目，而是要將題目轉換成一般敘述，並「套入」、「對

應」、「扣住」法律的要件，這樣才能得出是否適用的結論。 

條文=要件+效果，就如同核對中獎號碼。 

【表達、爭取權利】： 

要說明法律依據，且要說明理由，才有效果。 

【說明】：我家的小狗生小貓？令人迷惑，甚至否決！ 

但如果說明： 

1. 我家的小狗生了小小狗。 

2. 我們把小小狗取名為小貓。（把 2 的小小狗套入 1 的小小狗） 

3. 所以我家的小狗生小貓。 

【參考例稿】： 

關於 A 可否向 B 請求，有下列不同的看法： 

(一) 肯定說： 

1. 按民法第╳╳╳條規定：（內容要寫出來） 

2. 查本題…………. 

3. 所以 A 可向 B 請求。 

(二) 否定說： 

1. 按民法第╳╳╳條規定：（內容要寫出來） 

（或是：1.按民法第×××條條文雖規定如上，但………） 

2. 查本題…………. 

3. 所以 A 不可以向 B 請求。 

(三) 拙見： 

因為………，所以我認為╳╳說比較可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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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參考】：關於遲到的 A 是否應罰站 3 分鐘，有下列不同的看法： 

(一) 肯定說： 

1. 按上課規則第 8 條規定「遲到 10 分鐘以上者，應於下課時罰站

3 分鐘」。 

2. 查 A 本應於第 1 堂課上午 9 點開始前到達教室，但卻遲至 9 點

15 分才到達，遲到時間為 15 分，已達 10 分鐘以上的處罰條件。

而且既已有規定，就應該執行，否則就跟沒有規定一樣。 

3. 所以 A 應罰站 3 分鐘。 

(二) 否定說： 

1. 按上課規則第 8 條，雖規定如上，但本條規定之目的，應是在處

罰不作好時間管理、影響上課秩序的同學，如果因不可歸責的事

由而遲到，應該不能處罰，比較合理。 

2. 查 A 雖然遲到 15 分鐘，但這是因為在上學途中遇見他人發生車

禍而留在現場幫忙指揮交通所致，乃是不可歸責於 A 的事由，

而且是在做好事。 

3. 所以 A 不應罰站 3 分鐘。 

(三) 拙見： 

個人認為應採否定說，比較符合處罰之目的及互助行善的社會

生活規範。 

 

【案例討論】 

一、 A 借款 100 萬元給 B，後來 A 及 B 都已經去世。A 的繼承人為甲、

乙、丙、丁等 4 人，B 的繼承人則為 X，均未辦理拋棄繼承。 

(一) 乙、丙及丁想要起訴請求 X 在繼承遺產的範圍內還款，但甲因

與 X 感情良好，故不配合一起起訴，則乙、丙及丁該如何辦理？ 

(二) 若甲、乙、丙、丁已合法起訴，在訴訟中，X 承認 B 生前有向

A 借款的事實，但抗辯 B 曾清償 70 萬元，故目前只欠 30 萬元，

而甲、乙、丁對此清償的事實表示自認，但丙則否認。則可否

因此而認為：因為原告方面已有過半數的人自認、故被告 X 方

面就清償 70 萬元之事實不必負舉證責任了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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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參考法條】 

民法§1151、§828(3) 

民訴§56、§56 之 1(1)、§277、§279(1) 

 

【案例討論】 

A、B、C、D、E、F 是某筆土地之共有人，A 起訴請求 B、C、D、E、

F 應予裁判分割並提出其分割方案（下稱甲方案），B、C、D、E、F 則

另提出分割方案（下稱乙方案）。一審判決的結果是應依照 A 提出之

甲方案予以分割。B、C、D、E 不服氣乃提起上訴，F 則未上訴。 

嗣後於第二審程序，B、C、D、E 表示願撤回上訴，但此時 F 卻表示

要訴訟到底，堅持乙分割方案。則法院該繼續審理或是因撤回上訴而

結案？ 

【參考法條】：§56第 1項第 1款 

【比較】§459第 2項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期中考 

最後 40 分鐘指定一題，考試 


